遂宁市船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1：主体责任表

	主体责任
	涉密

	职责边界
	1.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区退役军人局负责全区重点优抚对象身份初审上报、将符合条件的重点优抚对象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区财政局合理安排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区医保局将符合条件的重点优抚对象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做好已参保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

2.优抚对象住房保障：区退役军人局负责全区重点优抚对象住房困难的身份认定，将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人员纳入住房优待范围；区住建局负责将重点优抚对象优先纳入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居住区建设范围；区住建局负责指导全区重点优抚对象申请经济适用房办理，负责各地重点优抚对象申请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住房租赁补贴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办理房产、土地证优先优惠工作。
3.开展经常性双拥工作：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船山主要媒体对重要双拥会议、重大双拥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区人武部（区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指导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弘扬热爱军队、关心国防的优良传统、协调驻船部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和国防宣传教育工作；区退役军人局（区双拥办）负责开展双拥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

4.调处军民纠纷：区司法局、区人武部和区双拥办负责涉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及维护退役军人和军属合法权益；区公安分局负责协调处置涉军群体上访事宜，维护社会稳定；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局（区双拥办）负责协调军地双方有关部门处置军民矛盾纠纷。

5.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区退役军人局负责指导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组织协调、人数预测、经费测算和培训目标任务、培训动员报名、培训资格审查等工作；区教体局负责推荐并指导所属教育机构做好退役士兵学历教育的招生录取、教育管理工作；区人社局负责推荐并指导所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做好退役士兵的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和就业推荐工作；区财政局负责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费安排、保障和监管，确保教育培训资金和工作经费及时到位；区人武部负责士兵入伍时和退役前的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协助承训单位做好参训退役士兵的管理工作。

6.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服务管理工作：区委组织部负责指导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含退休士官下同）党组织建设和落实军休干部政治待遇，以及具有公务员及参公事业人员身份的随迁配偶、子女的工作调动手续；区退役军人局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的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经费的审核和保障；区公安分局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随迁家属、子女的落户；区人社局负责办理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随迁配偶、子女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接及具有事业人员身份的随迁配偶、子女的工作调动手续及社保关系的转接；区医保局负责办理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随迁配偶、子女的医保关系的转接及医疗保障；区卫健局负责落实军休干部医疗保障服务；区委编办负责核定下达服务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区教体局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随迁子女的入学、转学工作；区发改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税务局等部门负责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住房及服务管理机构用房建设用地、规划审批、税费减免、住房产权办理等。

7.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区退役军人局（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区退役士兵（复员干部）接收报到，自主就业地方经济补助和自谋职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发放，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排工作的接受和安置岗位落实等；区财政局负责安置经费的审核和保障；区公安分局负责退役士兵的落户；区人社局负责办理按政策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的退役士兵聘用和办理退役士兵养老保险关系的转接；区医保局负责办理退役士兵医保关系的转接；区委编办负责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退役士兵的编制；区国资局负责协调督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和岗位落实；区教体局、区税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行政审批局负责落实退役士兵教育资助、考学升学和就业创业等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

8.死亡抚恤：区退役军人局、区人社局、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军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工作。区退役军人局按照政策负责现役军人（含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下同）死亡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抚恤待遇计发；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人民警察死亡抚恤经费保障，督促指导全区及时做好抚恤金的发放工作。

9.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部门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环境保护工作。


表2-1

行政处罚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企业未按规定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处罚

	责任主体
	拥军优抚股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经责令限期履行优待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适用法律、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辩解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其享有的权利（陈述申辩或听证）。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人或委托代理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采取委托其他相关部门代为送达或邮寄送达，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

7．执行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督促企业交纳罚款，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接收罚款。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经责令限期履行优待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处罚

	责任主体
	拥军优抚股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经责令限期履行优待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适用法律、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辩解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其享有的权利（陈述申辩或听证）。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人或委托代理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采取委托其他相关部门代为送达或邮寄送达，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

7．执行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督促企业交纳罚款，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接收罚款。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抚恤优待对象冒领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出具假证明、伪造证件、印章骗取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等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拥军优抚股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对抚恤优待对象冒领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虚报病情骗取医药费，出具假证明、伪造证件、印章骗取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等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适用法律、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辩解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其享有的权利（陈述申辩或听证）。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件人或委托代理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采取委托其他相关部门代为送达或邮寄送达，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

7．执行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督促企业交纳罚款，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接收罚款。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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